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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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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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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毫末智行

科技有限公司、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莱茵检测认证服务（中

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航天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亚夫、吴琼、侯颖、解丹、葛昱、邹迎、董萧、夏曙东、党利冈、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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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扬、王琳、王佳乐、倪鹏、潘世文、邹继秋、吴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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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车辆封闭试验场地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驾驶车辆封闭试验场地的一般要求，场地要素要求和配套设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3级及以上等级车辆封闭试验场地规划、设计和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1488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 14887 道路交通信号灯 

GB 51038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CJJ 37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152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 D70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G D80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场地要素 site elements 

组成封闭试验场地道路的直线路段、弯道路段、坡道路段等基本元素。 

4 一般要求 

4.1 封闭试验场地应支持不同车型的测试，支持的测试车型符合附录 A的规定。 

4.2 封闭试验场地测试能力分为 1到 5级，编号为 S1～S5，测试能力分级见附录 B。 

4.3 封闭试验场地依其测试能力分级应包含表 1中对应级别的所有场地要素，每项至少设置 1处；除

表 1规定的场地要素以外宜建设停车位、收费站、能源补给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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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场地要素一般要求 

封闭试验

场地测试

能力分级 

城市

道路

直线

路段 

高速

公路

直线

路段 

交叉

口 

弯道

路段 

“S”

型路

段 

直角

弯道

路段 

双凸

路 

公交

车站 
环岛 

坡道

路段 

模拟

苜蓿

叶式

立交 

隧道 

S1 √ — √ — — — — — — — — — 

S2 √ — √ √ √ √ — √ — — — — 

S3 √ — √ √ √ √ √ √ √ √ √ — 

S4 √ — √ √ √ √ √ √ √ √ √ √ 

S5 √ √ √ √ √ √ √ √ √ √ √ √ 
注：“√”表示该等级具备的场地要素；“—”表示该等级对此类场地要素不做要求 

  

4.4 应具备不同路面材质的测试道路，至少包含沥青、水泥、砂石，设计应满足 CJJ 37、JTG B01的

规定。 

4.5 场地要素之间应能互联互通，要素连接处设计应满足 CJJ 37、CJJ 152、JTG B01、JTG D20、JTG 

D70、JTG D80、JTG D81的规定。 

4.6 场地内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应依据实际道路情况，按照 GB 5768、GB 51038要求设置和施划；交

通信号灯技术要求应满足 GB 14887的规定，应依据实际道路情况，按照 GB 14886的规定设置，宜以路

口为单位安装不同类型的交通信号灯。 

4.7 场地与外界应采用物理隔离，出入口需设有卡口设施；应按人车分离的原则布置隔离、导流等设

施，合理组织人流、车流，确保安全。 

5 场地要素要求 

5.1 城市道路直线路段 

城市道路直线路段设计应满足JTG D81、CJJ 37的规定，并满足表2中的要求。 

表 2 城市道路直线路段要求 

封闭试验

场地测试

能力分级 

总长度

≥500 m 
非机动

车道 

机非混

行道 

双向2车

道及以

上道路 

双向4车

道及以

上道路 

公交专

用道 
主辅路 

可变导

向车道 

潮汐车

道 

S1 √ √ √ √ — — — — — 

S2 √ √ √ — √ √ — — — 

S3 √ √ √ — √ √ √ — — 

S4 √ √ √ — √ √ √ √ √ 

S5 √ √ √ — √ √ √ √ √ 

注：“√”表示该等级具备的场地要素；“—”表示该等级对此类场地要素不做要求 

5.2 高速公路直线路段 

 高速公路直线路段设计应满足JTG D80、JTG D81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有额外加速路段的，单路段长度不低于5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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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无额外加速路段的，单路段长度不低于800 m； 

c) 同向行车道数量不低于2条； 

d) 具备应急车道。 

5.3 交叉口 

交叉口设计应满足JTG B01、JTG D20、JTG D81、CJJ 37、CJJ 152的规定，并满足表3中的要求。 

表 3 交叉口要求 

封闭试

验场地

测试能

力分级 

行人通行路口 十字型交叉口 T字型交叉口 
主辅路

出入口 

铁路道

口 

含信号

灯 

无信号

灯 

含待转

区路口

或渠化

路口 

含信号

灯双向6

车道及

以上 

含信号

灯双向4

车道及

以上 

无信号

灯 

含信号

灯 

无信号

灯 

主路与

辅路出

入口 

铁路与

城市道

路/普

通公路

交叉口 

S1 √ √ — — √ √ √ √ — — 

S2 √ √ — — √ √ √ √ — — 

S3 √ √ — √ — √ √ √ √ — 

S4 √ √ √ √ — √ √ √ √ — 

S5 √ √ √ √ — √ √ √ √ √ 

注：“√”表示该等级具备的场地要素；“—”表示该等级对此类场地要素不做要求 

5.4 弯道路段 

 弯道路段设计应满足JTG D20、CJJ 37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依据场地测试能力分级，满足表 4中的要求； 

b) 普通弯道路段曲率半径范围取值 60 m～250 m,并依据典型测试速度要求设定弯道最小曲率半
径，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4 弯道路段要求 

封闭试验场地测试能力分级 

普通弯道路段 连续弯道路段 高速匝道 

总长度≥100 m 总长度≥100 m 总长度≥100 m 

双向 2车道及以上 双向单车道 单向单车道 

S1 — — — 

S2 √ √ — 

S3 √ √ — 

S4 √ √ — 

S5 √ √ √ 

注：“√”表示该等级具备的场地要素；“—”表示该等级对此类场地要素不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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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典型测试速度与最小曲率半径对应表 

典型测试速度v 

km/h 

最小曲率半径 

m 

v≤40 60 

40＜v≤60 125 

60＜v≤80 250 

5.5 “S”型路段 

“S”型路段应按照图1设置，通过封闭试验场地内实际道路或通过动态广场内标志、标线和隔离设

施设置实现。 

 
 

标引序号说明： 

R ——半径，取值：重型货车、大型客车、中型货车、中型客车为 12 m，小型客车、轻型货车为 9.5 m； 

W ——路宽，取值：轴距小于 4 m的，为 3.7 m；轴距大于等于 4 m小于 6 m的，为 4.7 m；轴距大于等于 6 m的，为

6.2 m； 

S ——弧长，取值不少于八分之三圆周长。 

图 1 “S”型路段图形示意图 

5.6 直角弯道路段 

直角弯道路段应按照图2设置，通过封闭试验场地内实际道路或通过动态广场内标志、标线和隔离

设施设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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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L ——路长，取值：大于等于 1.5倍车长； 

W ——路宽，取值：大型客车和重型货车为轴距加 1.2 m；中型客车、中型货车为轴距加 1.5 m;小型客车、轻型货

车轴距小于等于 2 m的，为 3.7 m；小型客车、轻型货车轴距大于 2 m小于等于 2.5 m的，为 4.2 m；小型客车、轻

型货车轴距大于 2.5 m的，为 4.5 m。 

图 2 直角弯道路段图形示意图 

5.7 双凸路 

双凸路应按照图3设置，通过封闭试验场地内实际道路实现。 

 

 
标引序号说明： 

L ——凸路坡顶间距长度，取值：6.0 m； 

h ——凸路坡顶高，取值：0.06 m～0.12 m； 

W ——路宽，取值：大于等于 3.5 m； 

Y ——凸路长度，取值：1.0 m。 

图 3 双凸路图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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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公交车站 

公交车站设计应满足CJJ 37、GB 5768的规定，并至少设置2处，包含港湾式公交车站和直接式公交

车站。 

5.9 环岛 

环岛设计应满足 JTG D20、JTG D81、CJJ 37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至少包含 2条车道； 

b) 出入口不少于 4个，每个出入口不低于双向 2车道。 

5.10 坡道路段 

坡道路段应按照图4设置，并至少为双向2车道。 

 

 

 

标引序号说明： 

i ——坡度，取值：9%～15%； 

L ——坡长，取值：大于等于 15 m（含竖曲线全长）； 

R ——竖曲线半径，取值：大于 30 m。 

图 4 坡道路段图形示意图 

5.11 模拟苜蓿叶式立交 

模拟苜蓿叶式立交应通过在封闭试验场地内建设四分之一及以上苜蓿叶式平面立交模拟场地实现，

弯道半径不小于15 m。 

5.12 隧道 

隧道应通过在封闭试验场地内建设模拟隧道实现，并满足以下要求： 

a) 隧道高度、照明和交通控制设施满足 JTG D70的规定； 

b) 隧道内无照明时，其最暗处白天照度取值小于 50 lx； 

c) 隧道直线行车道长度取值不小于 100 m，至少包含 2条车道； 

d) 隧道内净空取值大于等于 4.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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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停车位 

5.13.1 垂直式停车位 

垂直式停车位应按照图5设置，通过封闭试验场地内实际停车场停车位或通过动态广场内标志、标

线和隔离设施设置实现。 

 

 
标引序号说明： 

W ——车位宽，取值：车宽加 0.6 m； 

L ——车位长，取值：车长加 0.7 m； 

S ——车道宽，取值：1.5倍车长。 

图5 垂直式停车位图形示意图 

5.13.2 平行式停车位 

平行式停车位应按照图6设置，通过封闭试验场地实际路侧停车位或通过动态广场内标志、标线和

隔离设施设置实现。 

 

 
标引序号说明： 

L ——车位长，取值：大型客车为 1.5倍车长减 1.0 m，小型客车、轻型货车为 1.5倍车长加 1.0 m， 

其他车型为 1.5倍车长； 



DB11/T 2050—2022 

8 

W ——车位宽，取值：车宽加 0.8 m； 

S ——车道宽，取值：1.5倍车宽加 0.8 m。 

图 6 平行式停车位图形示意图 

5.13.3 倾斜式停车位 

倾斜式停车位应按照图7设置，通过封闭试验场地实际停车场停车位或通过动态广场内标志、标线

和隔离设施设置实现。 

 

 
标引序号说明： 

W ——车位宽，取值：车宽加0.6 m； 

L ——车位长，取值：车长加 0.7 m； 

S ——车道宽，取值：1.5倍车长。 

图 7 倾斜式停车位图形示意图 

5.14 收费站 

收费站设计应满足JTG D20的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a) 收费站道路长度不低于 50 m，至少包含 2车道； 

b) 至少配备 2套升降杆及设备，包含自动升降和人工升降两种模式。 

5.15 能源补给站 

5.15.1 加油站 

加油站应至少配备2套模拟加油设施。 

5.15.2 充电站 

充电站应至少配备2套充电桩及配套停车位。 

6 配套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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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配套交通设施 

封闭试验场地依其测试能力分级应包含表6中对应级别的所有配套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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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配套交通设施要求 

封

闭

试

验

场

地

测

试

能

力

分

级 

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 
交通信号灯 照明设施 

其他交

通设施 指示标志 警告标志 禁令标志 指示标线 禁止标线 

应包

含允

许掉

头、

环岛

行驶

标志 

应包

含向

左转

弯、向

右转

弯、掉

头和

左转

合用

车道

标志 

应包含直行、

直行和向左

转弯、直行和

向右转弯、分

隔带右侧行

驶、分隔带左

侧行驶、单行

路、右转车

道、人行横

道、非机动车

车道标志 

应

包

含

铁

路

道

口

标

志 

应包

含隧

道、

注意

潮汐

车道

标志 

应包

含注

意非

机动

车、注

意行

人标

志 

应包含禁止

驶入、禁止

左转、禁止

右转、禁止

掉头、禁止

停车、限制

速度（取值：

5 km/h～

100 km/h）、

停车让行、

减速让行标

志 

应包

含左

弯待

转区

线、可

变导

向车

道线、

潮汐

车道

线 

应包含可跨

越对向车行

道分界线、

可跨越同向

车行道分界

线、车行道

边缘线、人

行横道线、

非机动车道

路面标记、

导向箭头 

应包含禁止

跨越同向车

行道分界线、

禁止跨越对

向车行道分

界线、停止

线、停车让行

线、减速让行

线、导流线、

网状线、车种

专用车道线 

应

包

含

铁

路

道

口

信

号

灯 

应包

含移

动式

交通

信号

灯、

车道

信号

灯 

应

包

含

闪

光

警

告

信

号

灯 

应包

含方

向指

示信

号灯 

应包含

机动车

信号

灯、人

行横道

信号

灯、非

机动车

信号灯 

应能覆盖

至少 2车

道 350 m

的道路; 

夜间路面

最亮处光

照强度不

应高于

50 lx，最

暗处不应

低于 5 lx 

应提供

交通锥、

道路施

工安全

标志、机

非隔离

护栏、减

速丘、升

降杆 

S1 — — √ — — √ √ — √ √ — — — — √ — √ 

S2 — √ √ — — √ √ — √ √ — — — √ √ — √ 

S3 √ √ √ — — √ √ — √ √ — — √ √ √ — √ 

S4 √ √ √ — √ √ √ √ √ √ — √ √ √ √ — √ 

S5 √ √ √ √ √ √ √ √ √ √ √ √ √ √ √ √ √ 

注：“√”表示该等级具备的场地要素；“—”表示该等级对此类场地要素不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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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配套测试设备设施 

6.2.1 应提供控制车辆，控制车辆应具备一般加减速、换道和紧急制动等功能。 

6.2.2 应提供模拟行人及相应驱动系统设备，外表与真人具有相同的反射特征。 

6.2.3 应提供模拟两轮车及相应驱动系统设备，外表符合非机动车的外观特征，表面特征参数能够代

表非机动车特性。 

6.2.4 应提供摄像头设备，分辨率不小于（1920×1080）像素点。 

6.2.5 应提供高精度定位设备，并满足以下要求： 

a) 速度采集精度不大于 0.1km/h； 

b) 横向和纵向位置采集精度不大于 0.1km/h； 

c) 加速度采集精度不大于 0.1m/s²。 

6.2.6 测试能力分级为 S5的封闭试验场地应至少提供模拟雨、雪、雾中的 2种设备设施，设备设施类

型及功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模拟雨天设施覆盖道路长度不低于 100 m，车道数量不低于 2车道，雨量大小应能调节，最大

达到暴雨等级； 

b) 模拟雾天设施覆盖道路长度不低于 100 m，车道数量不低于 2车道，雾量大小应能调节，最大

达到特强浓雾等级； 

c) 模拟雪天设施覆盖道路长度不低于 100 m，车道数量不低于 2车道，雪量大小应能调节，最大

达到暴雪等级。 

6.2.7 应建立数据管理中心，具备车辆与路侧系统数据分析及存储，测试场环境与测试过程监控，测

试数据实时回传等功能，并预留传输接口。 

6.3 网联通信环境及设施  

6.3.1 应具备高精度定位增强设备，提供高精度定位差分信号，如无差分信号覆盖，应在场地布设差

分基站，自行播发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两种制式差分信号； 

b) 支持实时动态测量差分信息； 

c) 支持网络等多种接收模式； 

d) 支持厘米级高精度定位。 

6.3.2 应提供 4G、5G网络覆盖，为场地内人员提供信息接收、传输、交换等服务。 

6.3.3 应为场地内人员提供无线电通讯设备，具备实时沟通功能。 

6.3.4 宜具备全覆盖、低延时的无线或有线路侧通信设备，无线通信设备应支持蜂窝通信、专用短程

通信或无线局域网通信中的至少 1种，有线通信设备应具备光端机接口和 RJ45接口。 

6.4 配套服务设施 

6.4.1 供电电源宜选用交流 220 V 或 380 V(三相四线制系统)，宜就近引自附近的变配电所，宜按三

级负荷进行供电。 

6.4.2 宜具备电子公告板、场地地图、车库等服务类设施。 

6.5 其他 

6.5.1 应具备监控中心，以及安保、环保等安全防护类设施。 

6.5.2 应配备消防设备，有条件的场地可配备紧急救护药品和设备以及相应安全监控设备。 

6.5.3 应具备办公及服务设施、公共卫生设施等功能性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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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应具备完整的给排水设施。给水设施应满足场地测试、办公、生活、绿地和消防的需要。排水

设施应保证场地设施正常使用和路基、路面不因积水而损毁。明排水沟应保证测试车辆发生事故后不造

成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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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测试车型 

测试车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小型客车：车长小于 6000 mm且乘坐人数小于或等于 9人的载客汽车； 

b) 中型客车：车长小于 6000 mm且乘坐人数为 10人～19人的载客汽车； 

c) 大型客车：车长大于或等于 6000 mm或者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 20人的载客汽车； 

d) 轻型货车：车长小于 6000 mm且总质量小于 4500 kg的载货汽车； 

e) 中型货车：车长大于或等于 6000 mm的载货汽车，或者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4500 kg且小于 12000 
kg的载货汽车； 

f) 重型货车：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12000 kg的载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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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封闭试验场地测试能力分级 

B.1  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能力分级 

北京市将GB/T 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中的L3级别以上的车辆，分为5个级别，分别为T1～

T5。 

B.2  封闭试验场地能力分级 

依其支撑可开展测试的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等级，封闭试验场地测试能力分为5个级别，与北京市自

动驾驶道路测试车辆的5个级别相对应，参照表B.1。 

表 B.1  自动驾驶车辆能力分级与封闭试验场地能力分级对应关系 

能力分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自动驾驶车辆能力分级 T1 T2 T3 T4 T5 

封闭试验场地能力分级 S1 S2 S3 S4 S5 

 

B.3  封闭试验场地能力分级判断 

封闭试验场地能力分级按照其包含的场地要素、配套设施级别判断；封闭试验场地包含并满足全部

S1级别的场地要素、配套设施要求即可判断为S1级别。 

示例1： 

包含城市直道、交叉口、弯道、曲线弯道、直角弯道、公交车站6类场地要素并满足场地要素要求的封闭试验场可

判定为S2级别试验场。若具备其他类型要素或其他不在本文要求范围内的场地要素及设备设施的，不影响其符合S2级别

测试能力分级。 

示例2： 

封闭试验场地包含并满足全部S2级别和部分S3级别场地要素及要求，但不具备全部S3级别场地要素，则其测试能力

分级仍为S2级别。 

示例3： 

封闭试验场地内的十字交叉口类型为含信号灯双向6车道十字型交叉口和无信号灯十字型交叉口，其他条件均满足

S2级别场地要素和配套设施要求，该封闭试验场仍具备S2级别测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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